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 

 

 

 
 
 
 
 

 

  

    

   

 

    

  

  

 

  

 

  

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（深圳市知識產權局）的網站，

全文可參閱 

https://amr.sz.gov.cn/xxgk/qt/tzgg/content/post_12202842.html)

附錄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公开征求《深圳市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通告

深市监通告〔 2025〕 66 号

为统一执法标准，减少“同案异罚”，保障公平公正，增强执法透明度与公信力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市监

法规〔 2022〕 2 号）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（粤市监规字〔 2025〕 2

号），我局研究起草了《深圳市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，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建议，提高文件质量，根据《深

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市政府令第 305 号）和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 (国令第 722

号 )的有关规定，现就《深圳市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社会公

众意见。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在 2025 年 7 月 1 日前，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反馈 :

（一）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10号工商物价大厦 1609室，

联系电话： 0755-83070455（邮编： 518000），并请在信封上注明“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”字样。

（二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： yangzc1@mail.amr.sz.gov.cn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 1.《深圳市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2.《深圳市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5 年 5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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